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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西固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金属保护液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西固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江西固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金属保护液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经形式审查，符合我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

本项目属于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赤湖工业园通江东大道6号（东经115°45′.503″，北纬29°46′34.545″），拟投资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6万元。以对甲基苯磺酸钾、硫酸羟胺、硫酸钠、纯水等为原材料采用投料、搅拌、储存、检验、分装等工序生产金属保护液。产品方案为年产金属保护液20000吨。根据江西励和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江西固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金属保护液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论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诺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你单位应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和要求。项目配套的环保设备设施应落实安全生产要求，依法依规履行安全生产相关手续，报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确保周边环境安全。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和排污许可工作，手续齐全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依法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请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环境监管，监督企业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要求，一经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依法撤销审批决定，造成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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